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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监事会成员
监事长：李 洁
监 事：丁 花 袁正华
5.5.4高级管理层人员
行 长：李俊飞
副行长：孟 敏 李 鲸 贾钟林
总审计师：常海霞
5.6员工情况
报告期末，本行共有在编在岗员工 291人，内退

人员 7人，退休人员 157人。
5.7机构设置情况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本行下设 13个职能部

门、2个直属中心；下设 24个分支机构，其中：1个总
行营业部和 15个支行、5个分理处、3个储蓄所。

5.8薪酬管理情况
5.8.1薪酬管理架构
本行董事会下设了提名与薪酬管理委员会，制

定了委员会议事规则，明确了其职责权限，该委员会
有 3名董事组成，主任委员由独立董事担任。

5.8.2薪酬制度建立情况
根据监管部门、山西省农商银行、临汾管理中心

等上级部门相关文件精神，年初我行对照当前业务
发展需要，按照“效益优先，兼顾公平，按劳分配，劳
有所得，不劳少得”的原则，制订并完善了《翼城农商
行薪酬分配实施方案》《翼城农商行全员绩效考核管
理办法》等规章制度，明确了薪酬结构、薪酬分配、绩
效薪酬考核、延期支付追索等，确保了薪酬管理的科
学性及规范性。

5.8.3薪酬分配
根据《翼城农商银行董事会董事和监事会监事

薪酬管理制度》，2024年度向本行外部董事及监事
每人发放津贴人民币 3.5万元（含税），本行职工董
事、职工监事按照内部薪酬管理办法计发相应薪酬。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按照《翼城农商行薪酬分配实施
方案》规定计发。

5.8.4薪酬延期支付
根据《山西省农村信用社县级行社绩效薪酬延

期支付及追索扣回管理指导意见（试行）》相关规定，
本行制定了绩效薪酬延期支付制度，建立了延期支
付台账，设定了风险超常暴露标准及绩效薪酬追索
扣回比例，其中：董事长、行长绩效薪酬的延期支付
比例按 50%执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和关键岗位人
员绩效薪酬的延期支付比例按 40%执行。延期支付
期限与业务的风险持续时期保持一致，支付薪酬期
限为 3年。

5.9履行社会责任
2024年翼城农商行持续秉承“服务三农、改善

民生”的经营定位，不断加快服务创新、增进惠民福
祉，唱响“履行社会责任、践行普金融”好声音，为服
务地方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赋能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
2024年，本行积极响应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深度赋能科技金融领域，全力支持科技创新发
展。重点关注高新技术企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助力
其实现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2024年度我行支持科
技创新企业贷款 3000余万元。
（二）推进绿色金融，共筑绿色文明
本行制定了《绿色信贷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

明确了绿色金融的目标、责任和流程，建立绿色信贷
重点项目清单，助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
进，助推实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截至 2024年
末，绿色信贷余额达到 1.67亿元。
（三）做实普惠金融，服务民生保障
2024年，本行积极融入省委省政府“千万工程”

建设，以“整村授信”为主要载体，以支农支小为重点
目标，积极助力乡村振兴。截至 2024年末，各项贷款
436593.51万元，较年初净增 33710.13万元，其中：实
体贷款 305183.29万元，较年初净增 29617.91万元；
涉农贷款 196264.11万元，较年初净增 29599.84 万
元；普惠型涉农贷款 86865.11 万元，较年初净增
13461.95万元；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 74105.13万元，
较年初净增 7830.55万元。
（四）深耕养老金融，优化金融供给
本行坚持以老年人服务需求为出发点，不断完

善厅堂布局，营造舒适温馨的服务环境。同时针对年
迈客户提供绿色通道，进行“一对一”专属服务，全面
提升了适老型客户体验。2024年度各营业网点先后
为 80余名高龄老人、因病卧床、残疾等无法到营业
网点办理业务的老年人上门办理社保卡激活、银行
卡挂失等支付业务。
（五）发展数字金融，助力银行转型
本行紧跟时代步伐，积极布局数字金融领域，推

动银行从传统服务模式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一是
线上服务提升工作效率。通过数字金融的深度布局，
我行实现了业务规模与客户体验的双提升，电子银
行业务替代率超过 80%。二是搭建平台提供便捷服
务。我行积极搭建“金融 +场景”生态，与辖内规模最
大的鼎尚时代购物广场深入合作，搭建 ERP销售系
统，为客户提供便捷消费渠道。截至 2024年末，系统
仅上线三个月时间，累计交易 2.35万笔，773.65万
元。同时为进一步提高商户收银便捷，本行针对辖内
商户分布情况积极推动商圈建设，2024年度新增商
户 939户。
（六）规范文明服务，提升客户体验
本行一直秉承着服务至上的理念，一是强化柜

面管理，规范柜面服务流程。始终将“以客户为中心”
作为服务基本原则，不断强化全员服务意识。二是强
化技能，提高服务效率。我行始终将员工业务技能作
为提高服务效率的基础工作，按周开展员工业务技
能培训、业务理论知识考核，按月开展业务知识培
训，为客户提高高效服务。
（七）筑牢风险底线，维护金融秩序
按照“预防为主、关口前移，全面覆盖、突出重

点，法人主责、分级负责，联防联控、各司其职”原则，
本行持续压实各级机构案防主体责任，从发挥党建

引领作用、逐级压实案防责任、完善案防工作机制、
推动制度学用结合、强化案件风险日常防控、持续培
育农信合规文化、全面推进案件风险排查、明确责任
确保排查质效、纵横联动形成防控合力、严格案件信
息报送、严格案件信息报送、严格内部督促指导、加
强监管沟通交流、强化违规问题整改、稳妥处置案件
风险等十五个方面，将本行案防工作融入到日常，实
现案件风险的及早防控、精准化解。
（八）建设清廉文化，净化金融政治生态
本行聚焦清廉农信创建工作要求，坚持以党纪

学习教育为抓手，监督总行党委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政治责任，推动全辖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落实落地。一
是严格开展监督检查。始终坚持各级党委安排部署
到哪里，监督就跟踪到哪里，全力抓好“政治监督、专
项监督、日常监督”三项监督检查；二是常态化开展
警示教育。今年以来共开展各类警示教育 38场，开
展廉政谈话 113人次；三是厚植清廉文化。在全辖开
展了在全辖开展“三书三学三赛”主题活动。切实将
清廉元素嵌入了经营管理全过程。
（九）关爱员工成长，共同携手前行
本行坚持以关乎员工成长为发展动力，提高员

工凝聚力。一是不断强化业务培训力度，全面提高了
员工综合素质和能力；二是培育多样化人才队伍，我
行不断创新员工成长机制，用多样化的人才政策强
力推进人才培育工作。三是积极搭建提升技能的多
元平台，全年累计组织全行职工开展业务竞赛、岗位
培训、技能比武和知识竞赛活动达 5次，提升了专业
水平，在全行范围内形成了“比、学、赶、超”的良好竞
争氛围。
（十）倾情奉献社会，共筑美好和谐
本行始终践行社会责任，积极投身公益事业，以

实际行动回馈社会。一是志愿服务机制化。我行积极
出台了《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实施方案》，
制定了《志愿者活动章程》和《志愿者管理制度》，在
全县 24个营业网点均设立了“学雷锋”小组，确保各
类志愿服务活动的常态化开展。二是志愿服务行动
化。在全县营业网点建立“爱心驿站”，通过辖内网点
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金融知识宣传，普及
文明礼仪知识。截至目前，本行已累计发放相关宣传
册 45000余册。三是志愿服务常态化。坚持以帮扶共
建为出发点汇聚爱心，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组织多种
志愿活动，先后被山西省慈善总会授予“扶贫帮困先
进单位”“慈善爱心单位”等荣誉，得到了社会各界的
广泛认可。

第六节重大事项
6.1仲裁和媒体普遍质疑事项
报告期内，本行无需要披露的仲裁和媒体普遍

质疑事项。
6.2控股股东及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偿

还情况
□适用 □不适用
6.3报告期内破产重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6.4收购及出售资产、吸收合并事项
报告期内，本行未发生收购及出售资产、吸收合

并事项。
6.5股权激励计划实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6.6关联交易及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2024年度，本行一般关联交易 15户，金额 1445.

86万元，无重大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24年度，本行发生的关联交易均为一般关联
交易，以上发生的关联交易按内部程序审批，并上报
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进行了备案。以上关联交易属
于本公司日常业务经营中的正常金融服务业务，对
我行的正常经营活动不构成重要影响。

6.7重大合同及履行情况
6.7.1重大托管、承包、租赁事项
报告期内没有发生托管、承包、租赁事项。
6.7.2重大担保事项
报告期内，本行无需要披露的重大担保事项。
6.7.3其他重大合同及履行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各项业务合同履行情况正常，无

重大合同纠纷发生。
6.8聘任、解聘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报告期内，年报审计会计师事务所更换为山西

华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6.9本行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在报告期内均未受行政机关的处罚。
第七节财务报表
本行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已

经山西华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出具了标
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第八节备查文件目录
8.1载有本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签名的年度报

告正文。
8.2载有会计师事务所盖章、注册会计师签名并

盖章的审计报告。
8.3载有本行法定代表人、行长、主管会计工作

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章的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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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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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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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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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15

关联方名称

曹志伟

李俊飞

李洁

王海燕

丁花

赵志华

宋海瑞

杨景丽

毕伟鹏

梁慧

贾钟林

彭跃华

邰平

雷小辉

李晓荣

关联关系

董事

董事、高级管理层

监事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高级管理人员

高级管理人员

信贷管理委员会成员

信贷管理委员会成员

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

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

持股 5%以上股东的高管

持股 5%以上股东的高管

董事配偶

贷款余额

90.49

76.07

153

58

60

193

70

20

100

117

120

58.8

200

100

29.5

借款日期

2024-09-19

2023-05-31

2024-09-19

2023-11-03

2023-11-02

2023-11-02

2023-11-02

2024-05-29

2023-11-02

2023-11-02

2024-05-29

2024-05-30

2023-02-08

2024-07-16

2024-03-22

到期日期

2027-09-18

2026-05-24

2027-09-18

2026-11-02

2026-11-01

2026-10-31

2026-10-31

2027-05-27

2026-11-01

2026-10-31

2027-05-27

2027-05-28

2026-02-07

2027-07-15

2025-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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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关于审议《山西蒲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2023年全面审计工作报告》的议案

15.关于审议《山西蒲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2023年度主要股东综合评价报告》的议案

16.关于审议《山西蒲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2024年度审计计划》的议案

17.关于审议《山西蒲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2023年度关联方交易情况报告》的议案

18.关于审议《山西蒲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报告》的议案

19关于审议《山西蒲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20.关于审议《山西蒲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审计报告》的议案

21.关于审议《山西蒲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发展战略规划委员会工作规则（修订）》的议案

22.关于审议《山西蒲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重要审计发现及其问题整改情况报告》的议案

23.关于审议《山西蒲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2023年度外部审计报告》的议案

24.关于审议《山西蒲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2024年法律合规工作计划》的议案

25.关于审议《山西蒲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2023年消保、案防合规工作报告》的议案

26.关于审议《山西蒲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资本管理制度》的议案

27.关于审议《山西蒲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2023年度监管意见及整改情况的通报》的议案

28.关于审议《山西蒲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2024年股东大会》的议案

（三）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本行于 2024年 9月 24日在蒲县农商银行三楼

会议室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 6项议案并形成决议：

1.关于审议《山西蒲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2024年上半年审计工作报告》的议案

2.关于审议《山西蒲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2024年一季度经营管理通报》的议案

3.关于审议《山西蒲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2024年二季度经营管理通报》的议案

4.关于审议《山西蒲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2024年上半年流动性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5.关于审议《山西蒲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整改国家金融管理总局临汾监管分局对全市

农商银行 2024年一季度监管情况通报及问题整改的

报告》的议案

6.关于审议《山西蒲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蒲县监管支局非现场

监管提示函及复函》的议案

（四）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本行于 2024年 10月 28日在蒲县农商银行三楼

会议室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 5项议案并形成决议：

1.关于审议《山西蒲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2024年三季度财务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的议案

2.关于审议《山西蒲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整改国家金融管理总局临汾监管分局对全市

农商银行 2024年上半年监管情况通报及问题整改的

报告》的议案

3.关于审议《山西蒲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2024年三季度经营管理通报》的议案

4.关于审议《山西蒲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2024年业务反洗钱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5.关于审议《修订山西蒲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试行）（草案）》的议案

6.4.2监事会工作情况

2024年共召开监事会会议 4次，非职工监事 3

名，应参加 4次会议，孙慧云应参加 4次，实际 4次；

刘艳玲应参加 4次，实际 4次；李蒲玲应参加 4次，实

际 4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蒲县农商

银行章程》的规定。在参加会议期间，非职工监事未对

监事会议案和其他事项提出异议。

本行监事会对报告期内的监督事项无异议。

6.4.3 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职情况评价

工作的开展情况

监事会对本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3年

度的工作履职情况进行履职尽责考核评价。出具《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3年度履职尽责评价报

告》，向股东大会公示。

6.4.4 监事会就有管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一、本行依法运作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坚持依法合

规经营，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本行章程的有关规

定。董事会成员、高级管理层成员尽职尽责，未发现其

履职行为有违反法律法规或损害本行利益的情形。

二、年度报告编制情况

本行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和监管规定，报告的内容能够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

商业银行的实际情况。

三、股东大会决议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监事会对董事会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的报告和议案没有异议，董事会认真执行了股

东的决议。

四、信息披露制度实施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遵照监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认真执行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及时公开地披露信

息，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除以上事项外，监事会对报告期内其他有关事项

没有异议。

6.5高级管理层

本行高级管理层设行长 1名、副行长 3名、总审

计师 1名、董事会秘书 1名、风险合规部负责人 1名、

稽核审计部负责人 1名。本行《章程》明确，行长负责

本行的日常经营活动，对董事会负责，并明确其工作

职权，此外，本行还根据工作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关的

规章制度，力求本行管理行为规范化、制度化、提高工

作质效，确保决策民主、科学。

6.6本行独立运营情况

本行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行与大股东在

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五方面完全独立。本行为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具有独立、完整的业

务及自主经营能力

6.7高级管理人员的考评及激励情况

本行对高级管理人员的考核以其完成董事会决

策和下达的战略目标、计划情况，以及是否积极有效

维护股东利益为绩效评价标准，本行激励与约束机制主

要通过高级人员的分配机制来体现。根据公司法的规定，

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由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确定，

这不仅能够建立经营者薪酬与董事会考核指标相挂钩机

制，而且实现了经营层薪酬发放的制约机制，防止出现经

营者薪酬背离企业分配机制的不合理情况。

本行全员包括高级管理人员在薪酬分配上保持

分配办法统一，报告期内，本行对高管人员薪酬采用

了延期支付方式，全行实现稳健的薪酬体系，强化了

对全行员工的激励和约束作用。

第七节 重大事项

7.1 仲裁和媒体普遍质疑事项

报告期内，本行无需要披露的仲裁和媒体普遍质

疑事项。

7.2 控股股东及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偿还

情况

□适用 □不适用

7.3 报告期内破产重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7.4 收购及出售资产、吸收合并事项

报告期内，本行未发生收购及出售资产、吸收合

并事项。

7.5股权激励计划实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7.6关联交易及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报告期内，本行关联交易 11笔，金额 12649万元。

其中内部人王玉平关联交易 1笔，金额 445万元；内

部人曹取明关联交易 1笔，金额 180万元；内部人席智

鹏关联交易 1笔，金额 489万元；内部人赵财云关联

交易 1笔，金额 181万元；内部人张勇关联交易 1笔，

金额 293.5万元；内部人王蒲莲关联交易 1笔，金额

137.5万元；内部人王霄波关联交易 1笔，金额 169 万

元；内部人曹媛关联交易 1笔，金额 99万元；外部人

山西蒲县蛤蟆沟煤业有限公司关联交易 1笔，金额

3840万元；外部人山西蒲县长昇洗煤有限公司关联交

易 1笔，金额 2900万元，外部人蒲县瑞鑫贸易有限公

司关联交易 1笔，金额 3915万元。

7.7重大合同及履行情况

7.7.1重大托管、承包、租赁事项

报告期内，本行未发生重大托管、承包、租赁事项。

7.7.2 重大担保事项

报告期内，本行无需要披露的重大担保事项。

7.7.3 其他重大合同及履行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各项业务合同履行情况正常，无

重大合同纠纷发生。

7.8 聘任、解聘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聘任山西华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担任本行的审计机构。

7.9 本行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在报告期内均未受行政机关的处罚。

第八节 财务报表
本行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已

经山西华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出具了非无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第九节 备查文件目录
9.1 载有本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签名的年度报

告正文。

9.2 载有会计师事务所盖章、注册会计师签名并

盖章的审计报告。

9.3 载有本行法定代表人、行长、分管财务工作负

责人、财务部门负责人签章的财务报表。

http://sci.kydt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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